成绩单报送流程图


教师批阅试卷、核定成绩 





重修及补考：阅卷教师填写一份成绩单，报送本学院教务科（需签字）





各学院教务科收齐本学院所开课程成绩单





各学院教务科根据阅卷教师报送的成绩单汇总本学院所开课程成绩（用数据表汇总）





专业、专业基础课和限选课打印一张总表交教务处考务中心（盖章），同时上交汇总电子数据表





公共课按学生所在学院打印一份成绩（送各学院）和一份汇总表交教务处考务中心（均盖章），同时上交电子数据表





期末考试：教师网上登录成绩，提交后打印一式三份成绩单（需签字），一份装入试卷袋，另两份交本学院教务科





各学院教务科收齐本学院所开课程成绩单并加盖学院主管院长印章





公共课、公选课成绩单，一份交教务处考务中心，另一份按学生所在学院分开，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





专业、专业基础课和限选课成绩单一份交教务处考务中心，一份学院留存





教务处考务中心接受各学院报送成绩单（电子数据）并整理





各学院教务科对本学院的成绩单进行整理，如短缺则与教务处考务中心联系








